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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姓名 學號 

申請日期 入學年度/學期 

休學紀錄 

已報考次數及報考年月 □ □ 無 

論文研究題目（方向）： 

1. 資格考不通過，可選擇重考，重考以一次為限。

2. 應於通過資格考後一年內（不含休學期間）通過論文計畫考試。

3. 申請表填寫並請指導教授簽章後繳交至學院辦公室，遞交申請表六週後安排考試時間

（考試時間將另予通知），並於資格考試前二週提供考試方向。

指導教授簽名：   日期： 

院長簽名：    日期： 

考試審核結果： 

考試委員簽名：    、 、

注意事項：

1. 博士班學生應於通過資格考試後一年內（不含休學期間）通過論文計畫考試，成為博士學

位候選人。

2. 博士生入學後二年內（不含休學期間）未能通過資格考試，應予退學。


